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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向银行申请授信暨关联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尼普顿”）因业务发展

需要，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24000 万元，并由控股股东正元智慧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元智慧”）为该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

带责任担保。 

为保障正元智慧将来对尼普顿追偿权的实现，尼普顿其他股东贾

立民、姚向花、胡林冰、茹杭利、张玉芝、黄欢、张金利已向正元智

慧提供反担保，按各自在尼普顿的持股比例为正元智慧对尼普顿的担

保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6 年 3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了

《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》，以 7票同意，0

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，挂牌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，

包括受赠现金资产、获得债务减免、接受担保和资助等，免于按照关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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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，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舒心路 359 号正元智慧大厦 A 幢 17

层 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舒心路 359 号正元智慧大厦 A幢

17 层 

注册资本：142,083,053 元 

主营业务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（范围详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

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）。计算机软件产品开发、技术服务与咨询及成

果转让服务，物联网技术服务，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，数据处理服务，

公共安全技术服务，节能技术推广服务，智慧城市信息技术、智能家

居、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服务，电子产品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、

办公自动化设备、家用电器、洗涤设备、建筑材料的销售，信息系统

设计与系统集成，计算机外围设备的设计、制造、销售，计算机硬件

设备维修，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，机电工程安装，装饰装潢，洗衣服

务，智能装备研发与销售，计量器具的制造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、设

计、销售，从事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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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陈艺戎 

控股股东：杭州正元舜然实业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陈坚 

关联关系：正元智慧持有公司 51.00%股份，系公司控股股东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. 自然人 

姓名：贾立民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葛墩村田头村*号 

关联关系：贾立民持有公司 17.7175%股份，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

为公司关联方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3. 自然人 

姓名：姚向花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葛墩村田头村*号 

关联关系：姚向花持有公司 10.4625%股份，无任职，为贾立民的

配偶，为公司关联方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4. 自然人 

姓名：胡林冰 

住所：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聚橙路泰杭院*号 

关联关系：胡林冰持有公司 11.7720%股份，无任职，为公司关联

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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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5. 自然人 

姓名：茹杭利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泰禾杭州院子*号 

关联关系：茹杭利持有公司 4.3991%股份，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

理，为公司关联方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6. 自然人 

姓名：张玉芝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何母桥村 31组毛家桥北*号 

关联关系：张玉芝持有公司 2.4689%股份，无任职，为茹杭利的

母亲，为公司关联方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7. 自然人 

姓名：黄欢 

住所：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常大道远洋西溪公馆竹窗苑*室 

关联关系：黄欢持有公司 1.4350%股份，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，

为公司关联方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8. 自然人 

姓名：张金利 

住所：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红五月村红四区*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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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关系：张金利持有公司 0.5381%股份，任公司副总经理，为

公司关联方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三、 定价情况 

（一） 定价依据 

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持续发展的正常所需，关联方为公司向

银行贷款提供连带担保属于正常的银行贷款业务，且不向公司收取任

何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而提供担保，公司无需支付对价，

属于关联方对公司长期发展的支持行为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，具体内容以公司与上述议案中涉及的银行

签订的贷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的约定为准。 

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

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有利于公

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公司发展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 

(二) 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

本次交易系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，公司不支付任何担保费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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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风险。 

(三)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发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，是公司日常经营所

需，是合理、必要和真实的。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

有积极的影响。 

六、 其他事项 

无 

七、 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 

浙江尼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3月 16 日 


